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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掉“链”！养犬“有法可依”更文明
文明养犬反映市民素质，关乎城市

形象。近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动物
防疫法》。新法规定，携带犬只出户，应
当按照规定佩戴犬牌并采取系犬绳等措
施，防止犬只伤人、疫病传播。

新规让文明养犬“有法可依”。近年
来，遛狗不拴绳、犬只随地便溺、吠声扰
民等不文明养犬现象频发，由此引发的
矛盾，造成的伤亡、冲突事件不断。其
中，“遛狗不拴绳”是最常见也是最突出
的问题。“遛狗要拴绳”喊了很多年很多
遍，仅靠养狗者的道德自律来约束，很难
达到实际效果。很多城市也都出台过养
犬管理相关规定，或实行养犬积分制、开
展专项宣传活动倡导文明养犬，或重点
针对遛狗不拴绳等违法行为进行专项执
法，或对相关行为处以罚款、吊销《犬类
准养证》等，但受立法依据与权限等限
制，并不能从刑罚等角度进行法律责任
约束，难以根治不文明养犬行为。这次
从国家层面进行立法规范，意味着“遛狗
不拴狗链”将触及法律，将更加严格地约
束养犬行为，有利于推动人们自觉文明
养犬、规范养犬。

文明养犬别掉“链”，“立规矩”更要

“守规矩”。要让这一规定真正成为有钢
牙利齿的“利器”，关键在于严格执行和
有效落实。比如，具体的配套措施要尽
早出台，要持续加大执法力度，提高管理
水平，更好地约束养犬行为，等等。同

时，在法规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可增添
一些人性化措施，通过加强相关宣传和
教育，让依法养犬、文明养犬、科学养犬
意识深入人心，切实摒弃不规范养犬行
为和不文明养犬现象。 （据新华网）

据报道，1月上旬，为失信老赖提供
订高铁票、机票服务的“黄牛”活跃在
QQ、百度贴吧、微博、豆瓣、部分网站和
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的角落，有的甚
至在淘宝开起了网店。有媒体记者实
测发现，只需提供身份证或护照，加上
两三百元至上千元不等的手续费，即可
通过“黄牛”的“特殊渠道”为“限高”人
员订得高铁票和机票。多家航空公司、
第三方订票平台及中国铁路12306的
客服查询后均表示，客票状态正常，尚
不知道是如何出票的。

根据《民事诉讼法》等规定，被人民
法院判定为失信老赖的人，法院可以依
法对其实施惩戒，对其限制消费。“限
高”举措包括限制乘坐飞机、列车软卧、
轮船二等以上舱位，限制乘坐G字头动
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
等以上座位等。然而，部分“黄牛”的投

机行为却架空了限高令，让老赖能够轻
易规避制裁。对此，既要严肃惩戒帮
凶，也要补上短板，让老赖无机可乘。

对老赖实施限高令等制裁措施，是
维护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司法权威和
法律尊严的应有之义。只有对失信老
赖的制裁和限制越严格，才越能形成倒
逼作用，让老赖尽快履行生效裁判确定
的义务，进而让公众树立对法律与规则
的敬畏，降低交易成本和社会运行成
本。可以说，在法治社会，无论是执法
机关抑或社会公众，都应养成向老赖说
不的意识，自觉抵制老赖，这是维护良
好法治环境的必然要求。

航空部门和铁路部门采取措施限制
老赖购买高铁票和机票，是履行构建诚信
社会，对失信老赖实施联合惩戒的分内职
责。而部分“黄牛”利用技术漏洞，或者篡
改有关信息，帮助老赖订购其本应无权订

购的票证的行为，是对司法权威的蔑视和
挑战，且有可能涉嫌违法犯罪。

根据《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
释，被限制消费的失信老赖，如果依然
实施相关消费行为，将被认定为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可能面临15日拘留，10
万元罚款的司法制裁。如果情节严重
的话，将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最
高可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而帮助老赖订票的行为，实际上相
当于老赖逃废债的“共犯”。因为这些“黄
牛”对老赖所受到的制裁是明知的，其在
明知老赖通过正常程序不能订购机票、高
铁票的情况下为其“开后门”，属于典型的
帮凶。即便相关订票系统确实存在漏洞，
也不能由此洗脱这些“黄牛”的罪责。也
就是说，如果这些老赖违规乘坐高铁的行
为被发现，其将面临司法拘留乃至刑事追
责，“黄牛”也将承担相应责任。

此外，这些“黄牛”可能成为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罪的共犯。如果“黄牛”依
靠修改、篡改系统中的数据购买票证的
话，则可能构成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
统罪。要是这些“黄牛”长期以此为业
的话，实际上是经营了一种不被法律允
许的“生意”，还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

构建诚信社会、法治社会是让每个
公民都受益的好事，每个人都有责任向
失信老赖说不。为失信老赖购买高铁
票、机票提供“便利”的行为，无疑是在
向诚信和法治叫板。因而，无论是执法
机关抑或司法机关，一旦发现类似行
为，均应严肃处理行为人，让这种投机
取巧的作恶者得不偿失。同时还应建
构更加科学、完善的购票系统，精准识
别并拦截老赖。如此方能让老赖被全
方位围剿，倒逼每个人都养成诚实守
信、尊重规则的意识。 （据新华网）

给老赖订高铁票、飞机票？

要让这门“生意”得不偿失

“男子因父亲去世请假8天未获批，
强行休假被辞退”，这则新闻日前在热搜
榜上“居高不下”。

据报道，2020年1月6日，上海某公
司员工陆某因父亲生病向其主管提交请
假单后回老家，请假时间为1月6日至1
月13日。次日，陆某因公司未准假而返
回，途中得知其父去世，便再次回家处理
丧事。2020年1月14日，陆某返回上海
并于次日上班。1月31日，公司向陆某
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此后，陆某申请仲裁，裁决公司支付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75269.04
元。涉事公司提起诉讼，法院一审、二审
都对该裁决予以认可，判决公司支付陆

某赔偿金75269.04元。该判决文书爆
出后，引发热议。从网上舆情看，是此事
触及了不少上班族的痛点。

该案中，老人去世属突发事件，陆某
老家距离上海路程较远，停灵的殡葬习俗
又普遍存在；相关负责人没有及时向上级
部门提交请假审批；陆某实际旷工2天，没
有达到公司规章制度所规定的可以解除
劳动合同的条件……无论从哪个因素来
看，涉事单位以旷工为由辞退陆某，丝毫
不体恤其困难与不幸的行为，丧失了基本
的同理心，不仅有违伦常，也触犯了法律。

这起个案，跟前不久爆出企业限制
员工上厕所次数和时间的事如出一辙，
都是企业打着“制度至上”的旗号肆意侵

犯员工合法权益，显然已经逾越了边
界。对此，法律不能袖手旁观。

该案中，当地仲裁委和法院的裁定就
“引起舒适”：在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尊
严外，法院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涉事公司

“机械适用规章制度、严苛施行用工管
理”，强调用人单位应“尊重民俗，体恤员
工的具体困难与不幸”，让人倍感“解气”。

法院的判决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
这也再次给某些“任性”的企业敲醒了警
钟：要“制度至上”，更要以人为本，否则
不仅会让员工寒心，还要承担法律风险。

希望此类“机械适用规章制度、严苛
施行用工管理”的企业行为少些、再少
些。 （据新华网）

一头“惊悚”发型，一身“病号”
服装，有的在泥地上滚来滚去，有
的在镜头前搔首弄姿，大喊大叫着
让观众“刷礼物”。近日，广西一个
所谓的“网红村”出现在多个直播
平台，“辣”了不少人的眼睛。

据了解，此前村里一个年轻
人因发布类似的怪异视频获得收
入，引发村里其他一些年轻人效
仿，后来甚至吸引了多地“网红”
前来直播打卡，以致每天都有数
十名“主播”在这里进行各类博眼
球的低俗表演。

这些“主播”的出格言行在网
络上引发热议。不少网友抨击这
类为了流量扮丑作妖无下限的行
为。还有的网友质疑，为何平台
总是推送这种恶俗视频给自己，
认为平台不能助推这类低级趣味
视频的传播。

近年来，直播行业发展迅速，
不少乡村网络达人利用直播平台
和技术创新表达方式，宣传推介
当地土特产品和风土人情，一方
面提高了地方知名度，另一方面
也在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反观这个奇葩的“网红村”，
所谓的“网红”用奇装异服和雷人
言行吸引眼球，与当地深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格格不入，不仅不能
弘扬正能量和助推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反而会丑化当地形象，助长
一种“只要言行无底线就能赚钱”
的不良行业风气。

值得欣慰的是，“网红村”曝
光后，当地政府迅速组织多部门
介入调查，目前已拆除一些村民
私自设置的“网红村”标牌，并对
相关人员进行思想教育，要求他
们删除低级庸俗视频。

当前，一些网络“主播”为了吸
引流量“各显神通”，多个直播平台
上仍存在不少类似的恶俗视频。
相关平台应该加强管理，不能为这
些恶俗“主播”提供生存土壤，更不
该给他们“浇水施肥”。（据新华网）

为流量无下限，
这类“网红”真该治

“制度至上”不是侵犯员工权益的借口


